
附件2

承接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许可等事项目录（共17项）

	序号
	权力事项名称
	权力类别
	上级实施部门
	承接部门
	备注

	1
	燃气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的审批
	行政许可
	市城乡建设局和辖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区行政审批局
	该许可事项为省、市、县3级共有，具体承接权限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求执行。

	2
	商品房预售许可
	行政许可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行政审批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审批

	3
	开发企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擅自预售商品房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4
	开发企业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用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5
	开发企业不按规定使用商品房预售款项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6
	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他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7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照规定的现售条件现售商品房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8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照规定在商品房现售前将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符合商品房现售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报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9
	房地产开发企业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商品房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10
	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11
	房地产开发企业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12
	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房地产开发企业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13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照规定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14
	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没有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15
	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处罚

	16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备案

	17
	商品房现售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区住建局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不再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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